玉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玉溪市财政局
玉人社发〔2011〕 78号
关于自主择业军队转业干部参加城镇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通知

各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

自主择业军队转业干部的医疗保险是整个军队转业干部医疗保险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这部分军队转业干部的医疗保险工作与做好计划分配的军队转业干部医疗保险工作有着同样重要的政治意义。为切实做好自主择业军队转业干部的医疗保险工作，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军队转业干部安置暂行办法》（中发〔2001〕3号）和《云南省关于自主择业军队转业干部安置管理若干问题的试行意见》（云转联〔2001〕3号），结合我市实际，现将自主择业军队转业干部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自主择业军队转业干部统一参加玉溪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补充医疗保险，享受公务员医疗补助待遇。所需经费（单位缴纳部分）由安置地同级财政安排专项资金解决，并由安置地安置部门向当地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缴纳。

二、自主择业军队转业干部，缴纳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按本人上月领取的退役金填报并按规定标准核定缴费基数。男满 60周岁、女满55周岁以上可申请办理在职转退休参保变更手续，并按《玉溪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业务管理办法》（玉劳社发〔2010〕182号文件）规定计算缴费年限，划个人账户的费用按月领取的退役金计算。

三、军队转业干部、复退军人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时，其军龄视同缴费年限或按异地转入的实际缴费年限计算。

四、参保人员按年度申报退役金时间，按玉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基数申报的规定执行。
玉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玉溪市财政局

         2011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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